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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万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追认 2020 年度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经核查发现公司 2020 年与有重大影响的河口区万安中药材农民种植专业

合作社发生一笔偶发性关联交易，公司与其签订委托种植合同，向其预付委托

种植款 3,060,000.00 元。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1、2021 年 6月 3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追认 2020年关联交易》议案：经核查发现公司 2020年与有重大影

响的河口区万安中药材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发生一笔偶发性关联交易，公司

与其签订委托种植合同，向其预付委托种植款 3,060,000.00 元。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涉及的关联方为公司有重大影响企业，该关联

方与各董事无直接关联关系，无需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河口区万安中药材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 

住所：东营市河口区义和镇东北村  

注册地址：东营市河口区义和镇东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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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实际控制人：无  

注册资本：2200.00万元 

主营业务：依法组织本社成员进行中草药种植  

关联关系：万安药业系其主要出资人，出资比例 54.54%，按照合作社章程和

合作社法规定，万安药业对其有重大影响，不构成控制。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合作社签订的委托种植合同，约定待采挖丹参后按照市场价格进行

结算，定价与非关联方销售、采购价格一致，价格公允。公司向关联方销售、

采购过程中，双方均签订合同，关联交易真实。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河口区万安中药材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自己承包土地； 

2、土地用途：种植丹参； 

3、合同期限：2020年 1月 1 日至 2021年 12月 30日； 

4、总产量不少于 40万公斤，亩产量不少于 400公斤； 

5、山东万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技术支持，承诺在不超过 400万元的

额度内预付河口区万安中药材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部分委托种植费，

待丹参采挖并晾干后结算抵货款； 

6、河口区万安中药材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租用的土地标准：肥沃疏松、

碱性小、地势高排水好、无高度农药残留； 

7、施肥标准：有机肥（复合肥）50公斤/亩、农家肥不低于 400公斤/

亩，不得使用除草剂及国家行业禁用农药； 

8、种苗由山东万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指导采购； 

9、验收标准：无病害、无污染，重金属、水分及农药残留符合国家标

准； 

10、结算价格参考交货时点市场价格。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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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逐步将业务转变到新技术的开发和新药研发上，不再亲自种植丹参，

而是通过技术输出，采取委托种植模式获取丹参。上述关联交易是关联方对公

司业务发展的支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公司的独

立性，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的经营，促进公司的发展。 

六、备查文件目录 

    《山东万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山东万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6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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